
姓名 生日(民國) 性別

國籍 身分證字號 血型

居留證號 居留有效期 護照號碼

行動電話 巿話 e-mail

婚姻 Line ID FB用戶名

戶籍地址

現居地址

姓名 關係 電話(市話) 電話(手機)

郵遞區號 聯絡地址

學位

□碩博士□大學

□專科　□高中

□碩博士□大學

□專科　□高中

□碩博士□大學

□專科　□高中

□碩博士□大學

□專科　□高中

兵役

行業別 職稱 月薪
任職期間

(起迄年月)
離職原因

□仲介□非仲介

□仲介□非仲介

□仲介□非仲介

備註

承攬人員-人事資料表
※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公司您的個人資料，惟若未提供充足資訊，可能產生本公司無法評估您的適任性，或無法及時通訊聯絡等影響。

※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本公司難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，或查覺有資料不實之情形，本公司有權停止您的面試資格、承攬等相關權利。

個人基本資料

年 　　　月 　　　日 □男　　□女

照片

□居留證　□護照　□個人工作許可證　□本人及雇主不須申請工作許可證
外籍人士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

請提供以下文件影本：

□單身        □已婚

□□□

□同戶籍地址

□□□

年 　　　月 　　　日

學歷(由近至遠)

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修業期間（起日～迄日） 狀態

緊急聯絡人

 年　　 月　　 日~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 □畢業　□肄業　□在學

 年　　 月　　 日~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 □畢業　□肄業　□在學

 年　　 月　　 日~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 □畢業　□肄業　□在學

 年　　 月　　 日~　　 年　　 月　　 日 □畢業　□肄業　□在學

工作期望

期望的承攬報酬 預計可承攬日 □隨時    □一週   □一個月    □其他日期：　　　 /　　     /

兵役資料

□尚未服役  □免役  □役畢(退伍日：          年 　 月   　日)

工作經歷(由近至遠)

公司名稱

證書

證照名稱 證照字號 證照到期日 證書使用狀態

不動產營業員證書 年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號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 □正常使用  □停止使用  □無證照

不動產估價師證書 年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號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 □正常使用  □停止使用  □無證照

親屬任職本集團(含總部)  (□無　□有，請填寫下列資料）

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年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號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 □正常使用  □停止使用  □無證照

地政士證書 年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號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 □正常使用  □停止使用  □無證照

姓名 關係 任職部門 職稱 連絡電話

品牌
三品牌或其他

店名



連絡電話

是否有貸款 □無　□有

健康狀態 □否　□是

刑事記錄
繳交並上傳警察刑

事紀錄證明書

□否　□是

□否　□是

□否　□是

□否　□是

□否　□是

最新修改日：2022年05月01日版

是否有親屬/朋友任職房地產相關產業 (□無　□有，請填寫下列資料）

姓名 關係 任職公司/品牌 任職部門/店名 職稱

□有（□法定傳染病　□重大傷病住院　□慢性疾病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□無
是否需要長期治療

刑事記錄

個人信用

貸款項目及原因 □學貸　□車貸　□房貸　□信貸 總貸款金額

6. 其他同意事項：

(1) 本人所提供人事資料表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背景調查資料確認屬實，若經錄取僱用，本文件及相關文件即屬勞動契約的一部份，並同意公司繼

續於營運期間內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(2) 本人確認人事資料表中所填寫的緊急連絡人、家屬成員、介紹人、推薦人等所有第三人個人資料，皆已取得該第三人同意。針對該第三人之個

人資料本公司均會依本聲明予以管理與保護。

(3) 本人於人事資料表所填載之刑事記錄係經本人同意填寫提供無誤。

(4) 本人沒有吸毒、貪瀆紀錄、患有惡性傳染病有傳染之虞或精神方面疾病確定不能工作。

(5) 本人沒有通緝有案或曾受破產宣告、感訓處分、停業處分、廢止處分、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之情事。

本人已詳細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本個人資料保護聲明及同意事項無誤。

本人

(中文正楷親簽)

若經委由承攬不動產經紀人業務，承攬業務執行前需繳交『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-全部期間』，即『良民證』

□無前科紀錄   □有前科紀錄，請簡述：

依【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】第14條第3項：有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第7款情形之一者，

不得充任經紀人員，以下內容請據實回答：

1.第6條第1項第1款：您是否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？

2.第6條第1項第2款：您是否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？

3.第6條第1項第3款：您是否為有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罪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所定之罪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、第

二項、第六條、第九條之罪，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三年者。(但受緩刑宣告

者，不在此限。)

4.第6條第1項第4款：您是否受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後未滿三年者？

5.第6條第1項第7款：您是否受經紀業管理條例申誡處分三次者，應另予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之停止執行業務處分；或受停止執行業

務處分累計達五年以上者，廢止其經紀人員證書或證明。

個人資料保護聲明暨同意事項

敬啟者，您好：

經紀業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非常重視您的個人資料保護，因此我們制訂了個資保護聲明，我們於運用您的個

人資料均遵守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要求，請您閱讀本聲明，以瞭解您的相關權益：

1. 當您提供本人事資料表中的個人資料（含應徵者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國籍、性別、血型、出生年月日、婚姻狀況、行動電話、戶籍電話、住宅

電話、電子信箱、Line ID、FB帳號、戶籍地址、現居地址、緊急聯絡人、聯絡人電話、聯絡人地址、教育程度、兵役狀況、工作經歷、證照狀

況、自傳、希望待遇、是否有親屬任職於永慶房產集團、是否有親屬任職於其他房地產業、是否曾涉刑事及民刑事案件、是否有負債或債信不良之

紀錄、是否罹患法定傳染病、是否罹患疾病需長期治療等，以下簡稱個人資料）時，本公司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係用於評估您所應徵的工作是否適合

您，以及基於本公司人力政策之處理與運用（包含但不限於企業營運、人才評估、人力資源管理、背景調查）

2. 您同意本公司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聯絡，並以其他合於個資保護政策規範之方式使用、處理與利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

料且您同意本公司將您的個人資料以紙本、電子、口頭或其他適當之方式提供給本公司所屬永慶房產集團相關企業(包含但不限於鴻運通股份有限

公司、創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、鴻毅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...等) 作相同使用。

3.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針對您的個人資料，欲行使查閱、請求複製本、更正資料、要求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等權利，請以書面將您請

求的內容，寄送至本公司，我們會儘速與您聯絡處理。但因本公司依法令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，本公司得拒絕之。

4. 您個人資料保留期限，以完成本個資使用聲明所載目的所必要的期間為準，但若法律要求或許可更長期間，則不在此限。

5.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公司您的個人資料，惟若不提供、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，可能產生本公司無法評估您的適任性，或無法及時

通訊聯絡等影響。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本公司難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，或查覺有資料不實之情形，本公司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、錄取等相

關權利。

健康紀錄


